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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容免罚清单
一、符合下列情形的轻微违法行为，不予行政处罚
	序号
	违法行为
	适用条件
	法定依据
	备注

	1
	不办理勘查许可证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手续
	1.自行改正或者限期内改正； 
2.违法情节轻微，未造成危害后果。
	《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》（2014 年国务院令第 653 号修改）第三十条
	

	2
	不办理采矿许可证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手续
	1.自行改正或者限期内改正； 
2.违法情节轻微，未造成危害后果。
	《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 
办法》（2014年国务院令第653 
号修改）第二十二条
	

	3
	探矿权人不按照规定备案、报告有关情况、拒绝接受监督检查或者弄虚作假等行为
	1.主动改正或限期内改正；
2.违法情节轻微，未造成危害后果。
	《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 
办法》（2014 年国务院令第653 
号修改）第二十九条
	


二、下列轻微违法行为，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
	序号
	违法行为
	适用条件
	法定依据
	备注

	1
	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进行采矿等行为
	1.首次发现，个人零星自用；
2.没有违法所得； 
3.违法情节轻微，未造成危害后果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（2009年修正） 第三十九条
	

	2
	未取得勘查许可证擅自进行勘查工作，超越批准的勘查区块范围进行勘查
	1.初次违法，主动改正或限期内改正； 
2.违法情节轻微，未造成危害后果。
	《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》（2014年国务院令第 653 号修改）第二十六条
	

	3
	对应送审而未送审，或未按审核要求修改即公开地图等行为
	1.主动消除社会影响，销毁产品；
2.没有违法所得；
3.违法情节轻微，未造成危害后果。
	《地图管理条例》（2015 年国务院令第 664 号）第四十九条
	


三、下列违法行为，符合法定适用条件的，依法减轻行政处罚
	序号
	违法行为
	适用条件
	法定依据
	备注

	1
	对应送审而未送审，或未按审核要求修改即公开地图等行为
	1.初次违法，处罚决定下达前，主动采取措施减轻违法后果；
2.积极主动配合调查处理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。
	《地图管理条例》（2015年国务院令第 664号）第四十九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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